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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8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变更承诺事项的问询函》，要求公司对关于控股股东承诺履行情况说

明及补充承诺的公告中相关承诺事项进行补充。现将问询函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目前团结大厦及周边商业项目与本公司其他项目的土地使用权证无法

分割，导致该项目无法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暂时不具备通过公开市场转让的条

件，因此，滨海控股将团结大厦 B 座、大岛商业转为自行持有。请核实控股股

东在办理相关土地使用证后，是否有对外销售团结大厦 B 座、大岛商业的计划。 

回复： 

2016 年 8 月 2 日，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滨海控股”）出具《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作出的重要承诺履

行情况的说明及补充承诺》，说明将团结大厦 B 座和大岛商业转为自行持有，不

对外销售。 

经向滨海控股核实，同时滨海控股于 2016 年 8 月 9 日出具了《关于无对外

销售团结大厦 B 座和大岛商业计划的说明》，说明在办理完毕团结大厦及周边商

业项目的土地使用权证后，滨海控股将自行持有团结大厦 B座和大岛商业，无对

外销售团结大厦 B座和大岛商业的计划。 

二、滨海控股将相关涉及同业竞争的项目转为自行持有，是否属于对前期

承诺的变更。并请保荐机构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2013 年 12月，公司控股股东滨海控股承诺，针对涉及潜在同业竞争的团结

大厦及周边商业项目，由滨海控股代为培育，待培育成熟时，天津松江在同等条

件下有优先受让全部资产的权利。如届时天津松江放弃优先受让权，滨海控股将

向无关联的第三方转让。 

2016 年 8 月 2 日，滨海控股出具《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作

出的重要承诺履行情况的说明及补充承诺》，针对团结大厦 B 座和大岛商业转为

自行持有，不对外销售。因目前上述项目土地使用权证无法办理，导致上述项目

不具备通过公开市场转让的条件，滨海控股将相关涉及同业竞争的项目转为自行

持有，是在目前情况下切实可行的解决同业竞争措施。但因滨海控股将团结大厦



B 座和大岛商业转为自行持有，与 2013 年承诺中的对外转让不同，构成对前期

承诺的变更。 

公司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述事项是否属于对前期承诺

的变更出具了核查意见，目前核查意见正在履行内部审批流程，公司将在收到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后另行公告。 

三、如果涉及前期承诺的变更，公司就承诺变更事项须履行的决策程序是

否有相关安排。 

回复： 

公司拟就滨海控股承诺变更事项履行相关决策程序。滨海控股目前正在对承

诺变更事项的解决方案进行进一步完善，并拟出具相关新的承诺，公司计划在滨

海控股出具新的承诺后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审议上述承诺变更事项，并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公司后续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8 月 10 日 


